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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心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：

为适应教育部对本科教学质量不断攀升的要求，促进本科

教育质量实实在在提起来，本科教育“严起来、难起来、实起

来、忙起来”，经研究，决定成立电气学院教育教学质量评估

中心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机构定位

教育教学质量评估中心主要负责学院各专业教学评估工

作，本科教学质量管理与评价的专门机构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1、组织协调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、专业认证、

综合评价等工作；

2、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与相应规章制度的建立

与实施；

3、按照校内相关部门或者学院部署，开展学院教育教学

发展课题的研究，有针对性地组织调研、论证，提出改进建议；

4、制定学院教学研究和改革的实施方案；

5、负责学院各专业教育教学评估工作，研究制定各类教



学评估方案和各教学环节的质量评价标准；组织开展各类评

教、评学、评管活动；收集、整理并反馈评估和评价信息；定

期反馈；

6、负责组织和协调各级教师教学竞赛活动；

7、加强教学督导队伍和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；制定、

修订和完善教学督导制度；根据制度开展各类督学、督教、督

管活动；收集、整理督导信息，即时反馈相关部门及人员，促

进整改与建设；定期反馈。

8、收集和管理本科教育教学研究、督导和评估的文件、

档案。

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

2019 年 10 月 9 日

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综合办公室 2019年 10月 9日印发


